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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 

 

致：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的委托，作为其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工作的专项法律

顾问，已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首次报送中国证监会）》”）及《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

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首次报送中国证监会）》”），并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2017 号）、中国证监会口头反馈、《关

于请做好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和公司

经营活动的变化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

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二）》《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

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三）》《上

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四）》《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五）》。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前后相关行政许可事项过渡

期安排的通知》及深交所《关于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审核工作衔接安排

的通知》，发行人按全面实行注册制相关规定制作申请文件并向深交所提交发行

上市注册申请。本所于 2023 年 2 月 22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

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法律意见》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及《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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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

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六）》（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六）》”），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七）》（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七）》”），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

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八）》”），于 2024 年 6 月 28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九）》”），于 2024 年 9 月 26 日出具了《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

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十）》（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十）》”）。 

鉴于发行人的申报财务报告发生了部分变化，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中联会计师”）对发行人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并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出具了立信中联审字

[2025]D-0196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发行人《招股说

明书》和其他相关申报文件也发生了部分修改和变动，本所现就发行人生产经营

过程中发生或变化的重大事项，以及《招股说明书》和其他相关申报文件的修改

和变动部分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  言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

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

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律师事务所从事证

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监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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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

务执业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

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与《法律意见》《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

《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九）》《补

充法律意见（十）》一并使用，相关简称如无特殊说明，与《法律意见》《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

《补充法律意见（九）》《补充法律意见（十）》含义一致。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关于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立信中联会计师对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财务报告进行

了审计，并出具了立信中联审字[2025]D-0196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审

计报告》”）、立信中联专审字[2025]D-0046 号《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的专项审核报告》（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报告》”）、

立信中联审字[2025]D-0197 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下简称“《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仍符合本次发行上

市的实质条件。 

（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立信中联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非经常性损益报告》以及本

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业务及资产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经营的能力；

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产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或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可能对发行人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的情况，不存在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的事由或情形；发行人最近三年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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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盈利，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 

2、立信中联会计师对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资产负债

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并对发行人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出具了

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发行人符合《证券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 

3、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公安部

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发行人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合法证明，同时通过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网站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了查询。根据本

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符合《证券法》

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 

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相关

内容详见本章节“（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符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1、根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符合主板定位要求的专项意见》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

业务为“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精密机械零部件等产品

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发行人业务模式成熟，主营稳步发展；产品优势

突出，协同效应明显；客户优势显著，经营业绩稳定；技术优势突出，客户认可

度高；新兴市场需求广阔，经营规模较大；业内领先企业，行业优势明显。发行

人符合主板定位，符合《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发行条件，具体如

下： 

（1）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且持续经营三年以上的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人已经依法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独立董事、

董事会秘书、专门委员会制度，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相关机构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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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符合《管理办法》第十条的规定。 

（2）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和

披露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

了发行人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已经由立

信中联会计师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的规定。 

（3）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的内部控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

够合理保证公司运行效率、合法合规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立信中联会计师已经

出具无保留结论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根据《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江顺

科技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相关规定在所

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

款的规定。 

（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业务完整，具有直接面向市场独立持续

经营的能力，具体情况如下： 

①发行人资产完整、业务及人员、财务、机构独立，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对发行人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业竞争，不存在

严重影响独立性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一）

项的规定。 

②发行人主营业务、控制权和管理团队稳定，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和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的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导致控

制权可能变更的重大权属纠纷；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一直为张理罡，没有发生变

更，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 

③发行人不存在涉及主要资产、核心技术、商标等的重大权属纠纷，不存在

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重大担保、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不存在经营环境已经

或者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等对持续经营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符合《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第（三）项的规定。 

（5）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的生产经营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3-3-1-6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6）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并通过中国

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交所网站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了查询。根据本

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贪污、贿赂、

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不存在欺诈发

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

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7）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

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相关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并通过

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互联网搜索引擎进行了查询。根

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者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 

（三）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1、如本章节“（一）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规定的相关条件”

和“（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相关条件”所述，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符合《证券法》、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发行条件，符合《上市规则》

第 3.1.1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 

2、本次发行前，发行人的股份总数为 4,500 万股、股本总额为 4,500 万元，

本次拟向社会公开发行 1,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25%，符合《上市规则》

第 3.1.1 条第一款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 

3、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选择适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 8 月修订）》第 3.1.2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上市标准。根据立信中联

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及《非经常性损益报告》，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38,580,861.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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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698,506.76 元、154,871,691.82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分别为 137,273,676.74 元、141,544,745.69 元、146,272,002.90 元；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30,846,698.27 元、124,829,807.49 元、43,605,151.40 元；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 892,425,789.16 元、1,042,573,557.13 元、

1,136,476,319.30 元。 

发行人最近三年净利润均为正，且最近三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1.5 亿元，最近一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6,000 万元，最近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累计不低于 1 亿元，最近三年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 10 亿元。根据

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不属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

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18]21 号）规定的红筹

企业，不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发行人的财务指标符合《上市规则》第 3.1.1 条

第一款第（四）项、《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 月修订）》第

3.1.2 条第一款第（一）项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2024 年修订）>的通知》的规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

市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的条件和具体要求。 

 

二、关于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为“铝型材挤压模具及配件、

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精密机械零部件等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发

行人的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的主营业务收

入分别为 870,527,160.62 元、1,014,259,992.57 元、1,108,188,791.93 元，占当期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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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7.55%、97.28%、97.51%。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最近三年内主营业务未发生变更。 

（二）发行人的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相关情况 

1、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客户的相关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2024 年度发行人向前五大客户（按同一控制口径）销

售情况如下： 

序号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 

（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

比例 

1 兴发铝业[注] 7,300.29 6.42% 

2 中信渤海 6,939.60 6.11% 

3 宁波旭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25.47 6.09% 

4 Traktionssysteme Austria GmbH 5,669.13 4.99% 

5 鑫铂股份 4,546.80 4.00% 

合计 31,381.28 27.61% 

注：兴发铝业同一控制口径包括广东兴发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江西）有

限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水分公司、兴发铝业(成都)有限公司、兴发新材（浙

江）有限公司等。 

发行人 2024 年度前五大客户中无新增客户。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了上述发行人主要客户的基本信息。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主要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 

2、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要供应商的相关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2024 年度发行人向前五大原材料供应商（按同一控

制口径）采购情况如下： 

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原材料采购

总额比例 

1 翔擎贸易 3,450.09 6.81% 

2 嘉锐信 2,366.00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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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志联模具 2,233.97 4.41% 

4 上大模具 2,179.69 4.30% 

5 创迈物资 2,019.96 3.99% 

合计 12,249.71 24.19% 

发行人 2024 年度前五大供应商中无新增供应商。本所律师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了上述发行人主要供应商的基本信息。根据本所律师的

核查，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述主要供应商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三）发行人的持续经营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的经营活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主营业务符

合国家产业政策，不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或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变化可能对发行人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不存在终止经营或破产清算的事由

或情形。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

影响持续经营的情形。 

 

三、关于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关联方的变化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

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关联方及变动情况外，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关联方的主要变动情况如下： 

序

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变动

情况 
经营/业务范围 

1 

海口市富

安养老服

务中心 

新设关联方。

发行人独立董

事何成实担任

（一）居家养老服务；（二）承接政府相关部

门委托的工作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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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关联方 

关联关系变动

情况 
经营/业务范围 

法定代表人 

2 

无锡嘉喜

家具制造

有限公司 

新设关联方。

江苏嘉斯顿大

宅配家居有限

公 司 持 股
100%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

目：家具制造；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生产；

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家

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家用电器制造；

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

电器安装服务；五金产品制造；五金产品批

发；五金产品零售；五金产品研发；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

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

外）；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

售；日用玻璃制品制造；日用玻璃制品销售；

隔热和隔音材料制造；隔热和隔音材料销售；

普通玻璃容器制造；轻质建筑材料制造；轻

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

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水暖管道零件及其他

建筑用金属制品制造；专业设计服务；门窗

制造加工；门窗销售；金属门窗工程施工；室

内木门窗安装服务；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批

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零售；卫生洁具销

售；搪瓷制品销售；灯具销售；照明器具销

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3 

江阴电工

合金股份

有限公司 

新增关联方。

发行人独立董

事刘云担任财

务总监 

铜和铜合金承力索、电工合金、铜接触线、铜

合金接触线、母线、扁线、银铜梯排、异型

排、换向器片、铜和铜合金管材、棒材及其铜

和铜合金制品、铝和铝合金制品、不锈钢制

品、电线电缆、电子元件及组件、机械设备及

配件、能源设备及配件、轨道交通设备及汽

车配件、通讯设备及配件的制造、加工；道路

普通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

技术除外。 

4 

江阴中奕

达轻合金

科技有限

公司 

经 营 范 围 变

更。江阴海虹

有色金属材料

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汽

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零配件零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

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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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新增子公司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明细、发行人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档

案等资料，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了查询。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

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发行人子公司情况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江顺装备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天长江顺精密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顺天长”），江顺天长的具体情况如下： 

江顺天长系由发行人于 2025 年 3 月 5 日以货币方式出资设立，现持有天长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1181MAEDP3XC7X 的《营业

执照》，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的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张理罡，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造；

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轨道交通工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

键系统及部件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风力发电

机组及零部件销售；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齿轮及齿

轮减、变速箱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普通阀门和旋塞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阀门

和旋塞销售；金属结构制造；金属结构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

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所为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安徽滁州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十八路 8 号，营业期限为长期。江顺天长的董事兼总经理为

张理罡，财务负责人为陈锦红。 

本所律师查阅了江顺装备的长期股权投资明细，与发行人财务总监进行了访

谈。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顺天长的注册资

本尚未缴足。 

（三）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新增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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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

阅了《审计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明细、相关关联交易的合同、记

账凭证及原始单据等资料。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

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

关联交易外，报告期内发行人新增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如下： 

1、重大经常性关联交易 

2024 年度，发行人向鑫源轻合金、鑫裕装潢、中奕达销售铝型材挤压模具等

产品，销售金额分别为 186.13 万元、257.97 万元、57.44 万元，合计 501.55 万

元，合计占当期营业收入的 0.44%。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外销售的收入成本表等资料，并与发行人

的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与上述三家客户之间的销

售采用统一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定价公允。 

2、一般关联交易 

2024 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24 年度 

交易金额 

占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比例 

嘉斯顿家居 关联出租 55.05 0.05% 

中奕达 结算水电 14.20 0.01% 

注：2024 年 1 月，中奕达与兴业聚化之间就江阴市周庄镇世纪大道南段 888 号厂房租

赁经营权安排进行调整，发行人转为向兴业聚化承租相关厂房。因水表、电表等尚未完成过

户交接，发行人 2024 年度存在向中奕达支付水电费的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上述向嘉斯顿家居出租房产的租赁价格系参照

当地相近区域、相似厂房结构的同类出租厂房价格确定，交易价格公允；上述与

中奕达结算水电系由中奕达先行支付后再与江顺机电按用量结算，交易价格公允。 

（四）关于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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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审议上述关联交易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会议

文件等资料。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2024 年 3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23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对 2024 年度发行

人与关联方之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发表了

同意意见，认为公司 2024 年度拟实施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

关联交易遵守市场价格原则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2024 年度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发生

的关联交易事项及金额均在已审议的预计交易事项及金额范围内。 

本所认为，发行人与关联方进行上述关联交易经发行人股东大会对该等事项

予以审议，独立董事、监事会就此事宜发表了相关意见，上述关联交易已经采取

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于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子公司在建工程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子公司江顺滁州持有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以及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

等资料，并与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江顺滁州已取得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不动产权证号：皖（2024）天长市不动产权第 0006820 号），用于

开展“铝型材精密模具研发及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该项目正在建设施工过程中，江顺滁州已取得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编号：3411812024YG0074499）、《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编号：3411812024GG0080411）及天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发

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341181202410220201）。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在建工程不存

在被抵押、查封等权利限制以及权属纠纷情形。根据天长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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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情况说明》，江顺滁州后续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不存在法律障碍。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商标变动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相关商标权证，查阅了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出具的《授予保护声明》，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

（https://www.cnipa.gov.cn）及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http://www.wipo.int）进行

了查询。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拥有的境外商标获得 2 个新国家或地区保

护的变更情况如下： 

序 

号 
商标 

商标 

注册号 
类别 

取得

方式 
注册有效期限 

注册 

机构 

商标 

权人 

1 
 

1737672 7 
原始

取得 

2023 年 2 月 19 日至

2033 年 2 月 19 日 

马德里 

体系 
发行人 

2 
 

1737778 7 
原始

取得 

2023 年 2 月 19 日至

2033 年 2 月 19 日 

马德里 

体系 
发行人 

注：上述商标为马德里国际商标，发行人申请保护的国家及地区包括亚美尼亚、奥地利、

保加利亚、比荷卢、捷克共和国、德国、阿尔及利亚、埃及、西班牙、法国、匈牙利、伊朗、

意大利、肯尼亚、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俄罗斯联邦、乌克兰以及越南。除《补充法律意

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情况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序

号 1 商标新获得在亚美尼亚、越南 2 个国家或地区的保护；上述序号 2 商标新获得亚美尼

亚、越南 2 个国家或地区的保护。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商标均系发行人自行申请取得，发行人已取得相

关商标注册权证。 

本所认为，发行人对该等商标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可以以合法的方式使用上

述商标，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专利变动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各项专利证书、国家知识产权局出

具的《证明》等资料，查阅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并登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查询网站（https://cpquery.cponline.cnipa.gov.cn）进行了查询。 



 

3-3-1-15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

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专利 21 项，其中发

明专利 14 项，实用新型专利 7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专利号 

专利

类型 
专利名称 申请日期 权利人 

1 ZL202210083941.0 
发明

专利 

一种新能源汽车水冷板铝型

材用热挤压模具 

2022 年 1

月 25 日 
发行人 

2 ZL202011413996.0 
发明

专利 
一种铝棒旋压机 

2020 年 12

月 7 日 

江顺 

机电 

3 ZL201910489097.X 
发明

专利 

一种采用升降式退棒机构的

铝棒热锯切机 

2019 年 6

月 6 日 

江顺 

机电 

4 ZL201910599097.5 
发明

专利 

一种加热炉低氮排放燃烧系

统 

2019 年 7

月 4 日 

江顺 

机电 

5 ZL201910599113.0 
发明

专利 
一种铝棒热剪机打棒机构 

2019 年 7

月 4 日 

江顺 

机电 

6 ZL202410007228.7 
发明

专利 

一种铝型材全自动挤出系统

及使用方法 

2024 年 1

月 3 日 

江顺 

机电 

7 ZL202223208943.2 
实用

新型 
一种驻波冷却系统吹风组件 

2022 年 12

月 1 日 

江顺 

机电 

8 ZL202420094173.3 
实用

新型 

一种挤出系统铝型材牵引机

头 

2024 年 1

月 15 日 

江顺 

机电 

9 ZL202010372013.7 
发明

专利 
一种三头牵引机 

2020 年 5

月 6 日 

江顺 

机电 

10 ZL202011414029.6 
发明

专利 
一种两轴牵引机头结构 

2020 年 12

月 7 日 

江顺 

机电 

11 ZL202011414015.4 
发明

专利 
一种单轴链式牵引机头结构 

2020 年 12

月 7 日 

江顺 

机电 

12 ZL201911068465.X 
发明

专利 
一种全封闭式吸屑的成品锯 

2019 年 11

月 5 日 

江顺 

机电 

13 ZL202110225275.5 
发明

专利 
一种滚入式自动堆叠机 

2021 年 3

月 1 日 

江顺 

机电 

14 ZL201910414832.0 
发明

专利 
一种铝棒热剪机 

2019 年 5

月 18 日 

江顺 

机电 

15 ZL201910414705.0 
发明

专利 
一种循环式提棒机构 

2019 年 5

月 18 日 

江顺 

机电 

16 ZL202420011501.9 
实用

新型 

一种铝型材挤出设备中的调

直交接装置 

2024 年 1

月 3 日 

江顺 

机电 

17 ZL202420094174.8 
实用

新型 

一种铝型材挤出系统中的三

头交替牵引装置 

2024 年 1

月 15 日 

江顺 

机电 

18 ZL202323235665.4 实用 一种方形机壳焊接定位工装 2023 年 11 江顺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55d1913bbbc21daa89d3a2e25f4ef7a.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e31bd2e08d4e5fc67daa996d62e977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46f26f4436fc9b60e9c5e07ad451c4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43b4e77f6a43bc22511b19e43ceaa6b8.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60279a02b8955364f743e691df6572c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82df1e19754b2e041a16ee0bc5a3f3d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74cd75cdc1271395cfb921a7a9ab54a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24dd1354f8dfee67aab0caed3da8cd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224dd1354f8dfee67aab0caed3da8cd2.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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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 月 29 日 装备 

19 ZL202323235662.0 
实用

新型 
一种方形内孔焊接架 

2023 年 11

月 29 日 

江顺 

装备 

20 ZL202323543279.1 
实用

新型 
一种圆形基座角度调节工装 

2023 年 12

月 25 日 

江顺 

装备 

21 ZL202310523117.7 
发明

专利 

一种铝型材模具加工的双面

铣刀结构及其加工成型方法 

2023 年 5

月 10 日 

江顺 

湖州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对上述专利拥有合法的所有权，可以以合法的

方式使用上述专利，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变动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并通过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网站（https://register.ccopyright.com.cn）进行了查询。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

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 3 项，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登记号 软件名称 登记日期 

发表 

情况 

取得

方式 
权利人 

1 2024SR1197127 
刀具坊关键指标大

屏系统 V1.0 

2024 年 8

月 16 日 
未发表 

原始

取得 
发行人 

2 2024SR1197136 
刀具坊运营数据大

屏系统 V1.0 

2024 年 8

月 16 日 
未发表 

原始

取得 
发行人 

3 2024SR1414020 能耗管理系统 V1.0 
2024 年 9

月 24 日 
未发表 

原始

取得 
发行人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对该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拥有合法的所有权，

可以以合法的方式使用上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经营设备 

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机

器设备、运输工具、电子及其他设备等原值为 376,795,302.38 元、累计折旧为

140,929,459.26 元、净值为 235,865,843.12 元。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固定资产明细和《审计报告》，抽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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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合同金额 100 万以上的设备采购合同、发票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系自行购买取得。 

本所认为，发行人合法拥有相关生产经营设备，对该等生产经营设备的占有

和使用合法、有效，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六）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房屋租赁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第三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付款凭证

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

房屋租赁情况如下： 

序

号 
出租方 承租方 房屋坐落 

租赁面积 

（㎡） 
用途 租赁期限 

1 

江阴市周庄

镇宗言村村

民委员会 

发行人 
江阴市周庄镇农

贸市场后 
6,098.00 

员工

宿舍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 

江阴江源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发行人 
江阴市周庄镇宗

言村金门路 
1,998.00 

员工

宿舍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3 
开鑫科技有

限公司 
发行人 

无锡市太湖新城

金融八街 1 号 23

层 2302 室 

284.02 办公 

2023 年 11 月

20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8 日 

4 
江阴宏瑞电

化法兰有限

公司 

发行人 

江阴市周庄镇宗

言村 

1,096.00 生产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5 
江顺 

装备 
571.00 生产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6 

江阴市宣霖

公寓租赁有

限公司 

发行人 
江阴市周庄镇龙

山西路 523 号 
800.00 

员工

宿舍 

2024 年 3 月 1

日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 

7 
江苏兴业聚

化有限公司 

江顺 

机电 

江阴市周庄镇世

纪大道南段 888

号 

3,456.00 生产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8 缪连华 
江利 

贸易 

江阴市长江路

152 号国际商务

中心 B 座 1406 

216.99 办公 

2022 年 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31 日 

9 刘伐 
江利 

贸易 

江阴市长江路

152 号国际商务

中心 B 座 1405 

132.79 办公 

2022 年 4 月

10 日至 2025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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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第 1、2、4、5、7、8 项租赁房产的租期已

届满，发行人继续租赁使用该等房产。 

1、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房屋租赁合同均未履行登记备案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城市规划区国有土地（以下简称国有土地）范围内取得房地产开发用地的土地使

用权，从事房地产开发、房地产交易，实施房地产管理，应当遵守本法；第五十

四条规定，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

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他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

管理部门登记备案。 

根据《无锡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2022 年 2 月施行）第十三条规定，本市

实行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制度。当事人建立房屋租赁关系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

按照规定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手续。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零六条规定，当事人未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办理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的商

品房屋租赁（以下简称房屋租赁）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第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房屋租赁合同订立后三十日内，房屋租赁当事人应当到租赁房屋所在地

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违反

前述规定的，由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单位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房屋租赁合同未履行登记备案手续而

与出租方发生争议纠纷或受到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就上述潜在风险，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张理罡已于 2021 年 11 月出具《承诺

函》，承诺如公司因未办理房屋租赁备案而被有权部门处罚，其将足额补偿公司

由此发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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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虽未履行相关房屋租赁合同登记备案手续，但

租赁合同效力不因此受到影响，因此可能面临的处罚金额较小，且公司实际控制

人已出具承诺进行补偿；该等房屋租赁合同未登记备案情形不会对本次发行上市

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2、发行人租赁未取得产证的厂房对生产经营的影响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房产产权证书、产

品销售明细，发行人出具的《情况说明》、江阴市周庄镇综合执法局出具的《情

况说明》、中奕达及江苏兴业聚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聚化”）出具的相

关说明等资料，并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主要生产负责人及财务总监进行了访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公司及其子公司用于生产的租赁房产中，上述第 4 项、

第 5 项、第 7 项三处房产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出租方分别为江阴宏瑞电化法兰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瑞电化”）、兴业聚化。上述瑕疵厂房租赁对公司生产

经营的影响分析如下： 

（1）对收入及毛利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江顺装备向宏瑞电化承租的厂房主要用作锯料

车间及仓库存储使用，不涉及发行人及江顺装备的核心生产工序，对发行人报告

期内的收入及毛利不构成直接影响。 

报告期内，子公司江顺机电向兴业聚化承租（原向中奕达承租）的厂房主要

用于生产加热炉、模具炉、时效炉等少量铝型材挤压配套设备。报告期内，上述

厂房内生产产品对应的收入及毛利占比较小，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兴业聚化、中奕达厂区相关

产品的收入[注] 
8,192.03 10,610.23 10,263.91 

占当期主营业务收入比例 7.39% 10.46% 11.79% 

兴业聚化、中奕达厂区相关

产品的毛利 
2,728.64 2,886.01 2,813.24 

占当期主营业务毛利的比例 6.52% 7.59% 8.65% 

注：江顺机电自 2020 年 9 月起承租中奕达厂房用于加热炉等产品生产，并根据生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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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需要逐步调整租赁面积，增加模具炉、时效炉等部分产品生产；2024 年 1 月，因中奕达

与兴业聚化之间就该等租赁厂房租赁经营权安排进行调整，该厂房转为发行人向兴业聚化

承租。 

（2）对持续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针对江顺机电租赁的兴业聚化房产，江阴市周庄镇综

合执法局已出具《情况说明》，确认上述厂房虽未取得产权证书，但该等厂房不

存在影响近期建设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实施，亦不存在妨碍城市交通、公共

安全或影响城市景观和周围建筑物使用的情况；目前已敦促责任方尽快补办相关

手续，在上述手续完成前，不对上述厂房采取拆除等行政处罚措施。 

根据中奕达、兴业聚化出具的相关说明，上述房产的使用权和出租权自 2024

年起转移至兴业聚化，中奕达不再享有上述房产使用权、出租权，兴业聚化有权

向江顺机电出租。截至相关说明出具之日，上述房产不存在产权纠纷，亦不存在

拆迁或被相关部门责令拆除等情况。 

基于相关主管部门同意在补办相关手续完成前对公司承租的兴业聚化厂房

不予拆除，因此，公司短期内继续承租使用该等厂房，未来拟通过新建自有厂房

优化生产布局。 

本所认为，虽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部分生产性租赁厂房未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但与该等厂房相关的收入、毛利占比较小，对发行人持续生产经营不构成重大不

利影响。 

（七）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财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的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审计报告》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

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

（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已披露的财产权利受限情况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子公司江顺湖州新增如下主要财产抵押担保情况： 

2024 年 8 月 7 日，江顺湖州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吴兴支行签

订编号为 33100620240077148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江顺湖州以其拥有的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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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浙（2024）湖州市（吴兴）不动产权第 0080308 号的位于湖州市吴兴区高新

区东道湾路 99 号的房地产，为其与农行湖州吴兴支行自 2024 年 8 月 7 日至 2027

年 2 月 13 日期间发生的最高额为 13,915.54 万元的债务提供抵押担保。 

本所认为，发行人子公司上述资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系日常经营融资需要，

不会影响发行人子公司的正常经营，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八）财产产权及潜在纠纷的核查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财产均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合法拥有，且均登记在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名下并合法占有，不存在产权纠纷或潜

在纠纷。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

《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及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披露的以自有不动产设定抵押及租赁情形外，发行人及其子公

司对各自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无限制、不存在设定任何担保或其他

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五、关于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的重大合同 

本所律师查阅了对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未来发展

等具有重要影响的销售、采购、银行融资及担保合同等资料，与发行人主要客户、

供应商的经办人员进行了访谈，实地走访了相关客户、供应商的经营场所并向其

发送了询证函件，并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

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

内容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合同（单个合同金额

超过 1,000 万元或虽无具体金额但根据合同内容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具体情况

更新如下： 

1、销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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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标的 

签署 

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江顺机电 
安徽鑫铂光伏材料

有限公司 

铝挤压后辅

设备 

2024 年

10 月 
1,213.00 

正在

履行 

2 江顺机电 
盐城市巴克贸易有

限公司 

铝挤压后辅

设备 

2024 年

10 月 
1,761.95 

正在

履行 

3 江顺装备 
达涅利冶金设备

（中国）有限公司 

精密机械零

部件 

2024 年

7 月 
1,262.53 

履行

完毕 

4 江利贸易 

VISHAKHA 

METALS PRIVATE 

LIMITED 

生产线后辅

设备 

2024 年

11 月 

206.00 

万美元 

正在

履行 

5 江利贸易 Himmel Aluminium 
生产线后辅

设备 

2024 年

11 月 

185.26 

万美元 

正在

履行 

2、采购合同 

序

号 
销售方 采购方 合同标的 

签署 

日期 

合同金额 

（万元） 

履行 

情况 

1 
江苏金灿铭科技

有限公司 
江顺国贸 H13 模具钢 

2024 年

7 月 
框架协议 

正在

履行 

2 
江阴市创迈物资

有限公司 
江顺国贸 

冷拔圆钢、

角钢 

2024 年

7 月 
框架协议 

正在

履行 

3、融资及担保合同 

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补

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内容外，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正在履行的银行借款合同的更新情况具体如下： 

序

号 
借款人 借款银行 借款期限 

借款金额 

（万元） 

担保 

方式 

担保

人 

1 发行人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江阴支行 

2024 年 7 月

19 日至 2025

年 7 月 19 日 

500 保证 
江顺 

机电 

2 发行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江阴分行 

2024 年 11 月

28 日至 2025

年 11 月 28 日 

2,000 - - 

3 发行人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无锡

分行 

2024 年 12 月

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5 日 

2,000 - - 

4 发行人 

江苏江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周庄支行 

2024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 

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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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江顺 

机电 

江苏江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周庄支行 

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 

500 - - 

6 
江顺 

装备 

江苏江阴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周庄支行 

2024 年 12 月

26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5 日 

900 - - 

7 
江顺 

湖州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

吴兴支行 

2024 年 8 月

27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1 日 

490 抵押 
江顺 

湖州 

注：上述第 7 项借款所涉及最高额抵押系江顺湖州以其持有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向农业

银行湖州吴兴支行就江顺湖州的债务进行抵押担保，具体情况详见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关于发行人的主要财产”之“（七）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要财产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

在纠纷的重大合同。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

同合法、有效，不存在潜在风险或纠纷。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重大合同履行障碍情形的核查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合同均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正常经营活动中产

生，均由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作为合同主体，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上述合同下的任

何义务与其依据其他合同或法律文件承担的义务不存在冲突，合同内容和形式均

合法有效，合同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网

络信息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

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营业外支出明细、相关诉讼资料，以及相关

政府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网络信息安全、人身

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 

（四）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情形的核查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审计报告》，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的银行流水，并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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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行了访谈。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

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十）》及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中已经披露的关联交易及关联担保事项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关联方

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审计报告》以及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等相关

科目的余额明细表等资料。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账面价

值为 11,645,807.84 元，主要为押金及保证金、出口退税款等；发行人其他应付款

账面价值为 3,412,456.61 元，主要为代扣款、待报销款等。发行人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属于正常的业务往来，且无持有发行人 5%（含 5%）以上股份股东单

位欠款。 

本所认为，发行人上述其他应付款、其他应收款系因正常的经营活动产生，

合法有效。 

 

六、关于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本所律师查阅了自《补充法律意见（十）》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期间，发行人历次召开的、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通知、议案、签到簿、

表决票、会议记录、会议决议等会议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除《律师工作

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七）》《补充法律意见（八）》

《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内容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

行人共召开 1 次股东大会，2 次董事会，2 次监事会。 

本所认为，在上述期间内，发行人董事会、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及

签署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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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于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及发行

人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2024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执行的主要税种、税率情况如下： 

1、企业所得税 

序号 公司 税率 

1 发行人 15% 

2 江顺装备 15% 

3 江顺机电 15% 

4 江顺国贸 25% 

5 江利贸易 25% 

6 江顺湖州 25% 

7 江顺滁州 25% 

8 湖州设备 20% 

9 江顺新加坡 17% 

2、增值税 

2024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境内销售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为 13%。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报表、纳税申报表以及享受相关税收

优惠政策的证书或文件等资料，并与发行人的财务人员进行了访谈。根据本所律

师的核查，2024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1、高新技术企业 

（1）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4 年 11 月 19 日，发行人分别取得了江苏省科

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颁发的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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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202132003088、GR202432005979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均为三年。

2024 年度，发行人享受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征收的优惠政策。 

（2）2021 年 11 月 30 日、2024 年 11 月 19 日，江顺装备分别取得了江苏省

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颁发的编号为

GR202132010236、GR202432004153 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均为三年。

2024 年度，江顺装备享受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征收的优惠政策。 

（3）2023 年 11 月 6 日，江顺机电取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颁发的编号为 GR202332005591 的《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2024 年度，江顺机电享受企业所得税按 15%的税率征

收的优惠政策。 

2、小型微利企业 

根据《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的相关规定，湖州设备属于小型微利企

业，2024 年度，湖州设备享受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

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3、出口退税 

2024 年度，江利贸易、江顺装备享受出口货物“免、抵、退”税的税收优惠

政策，出口退税率为 13%。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三）关于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财政补贴 

本所律师查阅了《审计报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2024 年度的其他收益明

细、营业外收入明细及相关记账凭证、原始单据等资料，并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收到各项财政补贴所依据的文件。 

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2024 年度，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计入当

期损益的政府补助总额为 209.81 万元。其中，除《补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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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政府补助信息外，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计入当期损益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主

要政府补助情况如下： 

1、根据《关于拨付 2024 年度江阴市工业和信息化转型升级专项资金的通知》

（澄工信发[2024]72 号），2024 年 10 月发行人收到政府补助 15.44 万元。 

2、根据《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江苏省制造强省建设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

（苏财工贸[2024]114 号），2024 年 11 月发行人收到政府补助 70 万元。 

3、根据《江苏省商务厅关于印发 2025 年贸易促进计划的通知》，2024 年

12 月江顺装备收到政府补助 10.24 万元。 

4、根据《湖州市吴兴区财政局 湖州市吴兴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关于拨付 2024

年第三批工业投资和技术改造项目补助资金的通知》，2024 年 12 月江顺湖州收

到政府补助 335.83 万元。 

5、根据《湖州市吴兴区财政局 湖州市吴兴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吴

兴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24 年 12 月江顺湖州收

到政府补助 194.40 万元。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发行人依法纳税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2024 年度的纳税申报表、营业外支出明

细以及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在报

告期内均依法纳税，不存在违反有关税务法律、法规而被国家或地方税务部门处

罚的情形。 

 

八、关于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情况 

1、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环境保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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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项目备案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表、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批意见及环境保护验收文件等资料。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江顺湖州“铝挤压

成套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已完成先行性环境保护验收。江顺湖州“铝型材精密

工模具扩产建设项目”已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本所认为，发行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环境影响评

价程序，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 

2、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新增排污许可登记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持有的《排污许可证》《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 记 回 执 》 等 资 料 ， 并 通 过 全 国 排 污 许 可 证 管 理 信 息 平 台 网 站

（http://permit.mee.gov.cn）进行了查询。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八）》《补充法律意见

（十）》已经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子公司新取得的排污资质情况如下： 

序

号 
主体 类型 编号 有效期 

1 江顺装备 
固定污染源排

污登记回执 
91320281666397999J001W 

2025 年 3 月 4 日至

2030 年 3 月 3 日 

（二）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危废处置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发行人与危废处置单

位签订的危废处置合同、危废处置单位的营业执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发行

人与危废处置单位的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等资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委托第三方进行危废处置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危废处置单位 处置内容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号 证书期限 

1 
无锡金鹏水处理

有限公司 
废乳化液 JSWX0206OOD243-13 

2023 年 12 月至

2025 年 12 月 

2 
无锡市三得利石

化有限公司 

废机油、废电火

花油、废淬火油 
JSWX0282OOD040-8 

2024 年 1 月至

2027 年 1 月 

3 

苏州市吴中区固

体废弃物处理有

限公司 

废漆渣、废漆雾

毡、废油桶 
JS0506OOI558-6 

2024 年 2 月至

202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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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常州永盈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废包装桶 JSCZ0412OOD069-3 

2022 年 1 月至

2027 年 1 月 

5 
湖州一环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废乳化液、废机

油、废电火花油 
3305000171 

2020 年 6 月至

2025 年 6 月 

6 
江苏嘉盛旺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JSCZ0481OOD055-5 

2024 年 12 月至

2027 年 12 月 

7 
湖州威能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 

废过滤棉、废油

漆桶、废漆渣、

废滤渣、废活性

炭、废酒精、废

树脂 

3305000244 
2024 年 12 月至

2029 年 12 月 

8 
江苏乾汇和环保

再生有限公司 
废活性炭 JSYZ108400D031-4 

2021 年 9 月至

2026 年 8 月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危废处置单位具有相应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

质，发行人危险废物处置合法合规。 

（三）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环境保护守法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

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及相关记账凭证、原始凭证，登录中华人民共和

国生态环境部网站（https://www.mee.gov.cn）、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网站（https://s

thjt.jiangsu.gov.cn）、浙江省政务服务网（http://www.zjzwfw.gov.cn）、无锡市生

态环境局网站（http://bee.wuxi.gov.cn）、滁州市生态环境局网站（https://sthjj.ch

uzhou.gov.cn）、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网站（http://www.ipe.org.cn）进行了查询，并

通过搜索引擎进行了检索。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没有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

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未发生环保事

故或重大群体性的环保事件，不存在有关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环保情况的负面报道。 

（四）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安全生产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营业外支出明细及相关记账凭证、原始凭证，江阴市应急管理局、

湖州吴兴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应急管理局、湖州市吴兴区应急管理局出

具的证明，并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网站（https://www.mem.gov.cn）进

行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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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没有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受到安全生产监督主管部

门行政处罚的情形。 

（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有关质量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体系认证

证书等资料。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

持有的主要产品质量认证证书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主

体 
证书编号 认证内容、标准 证书有效期 

1 

发

行

人 

U22Q2SZ8015

642R1M 

挤压模具、挤压设备配件的设计、制造和

售后服务；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2025

年 11 月 10 日 

2 331241869 
挤压模具、挤压设备配件的设计、制造；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2024 年 9 月

19 日至 2027

年 9 月 21 日 

3 331241870 
挤压模具、挤压设备配件的设计、制造； 

GB/T45001-2020 idt ISO 45001：2018 

2024 年 9 月

19 日至 2027

年 9 月 21 日 

4 

AITRE-

00223IIIMS06

05401 

AA 级新型能力对应等级的两化融合管理

体系； 

GB/T 23001-2017 

GB/T 23006-2022 

2023 年 3 月

24 日至 2026

年 3 月 23 日 

5 

江

顺 

装

备 

CN13/31224 
机械零部件的制造； 

ISO9001:2015 

2024 年 9 月

18 日至 2027

年 9 月 17 日 

6 CN13/31178 

轨道车辆牵引电机部件，转向架部件和车

钩部件的制造； 

ISO/TS 22163:2023 

2024 年 9 月

18 日至 2027

年 9 月 17 日 

7 331221503 
机械零部件的制造；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2024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 

8 331221504 
机械零部件的制造； 

GB/T45001-2020 idt ISO 45001：2018 

2024 年 9 月

1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 

9 

ZE-16083-01-

00- 

EN15085-

2016.0328.007 

轨道交通焊接和零部件； 

EN15085-2certificationlevelCL1 

2022 年 9 月 9

日至 2025 年

9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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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C3834P2N41

0Y22 Rev2 

轨道交通组件、风力发电框架； 

CN ISO 3834 Part 2 

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5

年 9 月 4 日 

11 
SMS.W.II./145

541/A.0 

轴、外壳、法兰、冷却器等部件加工； 

NR320 

2024 年 3 月 3

日至 2028 年

2 月 26 日 

12 CN13/31178 

生产及服务提供、EPPPS 管理、项目管

理、需求管理； 

IRIS·Certification Performance 

Assessment:2023 

2024 年 9 月

18 日至 2027

年 9 月 17 日 

13 

江

顺 

湖

州 

U22Q2SZ8026

620R0M 

挤压模具、挤压设备配件的设计、制造和

售后服务；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2022 年 12 月

8 日至 2025

年 12 月 7 日 

14 

江

顺 

机

电 

331221566 

有色金属挤压机的配套辅助设备的设计、

制造和售后服务； 

GB/T24001-2016 idt ISO14001:2015 

2024 年 9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3 日 

15 331221567 

有色金属挤压机的配套辅助设备的设计、

制造和售后服务； 

GB/T45001-2020 idt ISO 45001:2018 

2024 年 9 月

29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3 日 

16 
U22Q2SZ8015

656R1M 

有色金属挤压机的配套辅助设备的设计、

制造和售后服务；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2024 年 10 月

2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15 日 

本所认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 

（六）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产品质量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守法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的营业外支出明细、记账凭证及原始单据，并查阅了发行

人及其子公司质量技术监督主管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有关产品质

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况。 

 

九、关于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进行了访谈，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营业

外支出明细、原始凭证，相关诉讼文件等资料，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



 

3-3-1-32 

（https://wenshu.court.gov.cn）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网站进行了查询。根据本所律

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发行人存在如下重大涉诉纠纷情况： 

发行人与伟盛铝业于 2024 年 3 月签署了《模具（配件）加工承揽合同》，

约定发行人为伟盛铝业定做模具。截至 2024 年 11 月 13 日，伟盛铝业累计结欠

发行人货款 244.68 万元，发行人遂于 2024 年 11 月向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起

诉并申请诉前财产保全。2024 年 11 月 27 日，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法院作出（2024）

苏 0281 诉前调 1796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冻结伟盛铝业银行存款 250 万元

或查封其同等价值的财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述诉讼案件已正

式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除上述诉讼情况外，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了结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本所认为，上述诉讼系发行人作为原告追索货款，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案件金额较小。该等案件不会对发行人的股权结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未来

发展等产生较大影响，不会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诉讼、

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

进行了访谈，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行了查询。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的诉讼、仲裁及行

政处罚情况 

本所律师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进行了访谈，

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网站进行了查询。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核心人员不存在

尚未了结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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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发行人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员工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员工名册等资

料。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合计拥

有 1,322 名员工，员工专业分工具体情况如下： 

岗位情况 员工人数（人） 占员工总数比例 

生产人员 799 60.44% 

管理人员 238 18.00% 

研发人员 152 11.50% 

销售人员 133 10.06% 

合计 1,322 100.00% 

（二）关于发行人社保、住房公积金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员工名册、工资单、缴纳社会

保险的征缴通知单、住房公积金汇缴单等资料，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

相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情况说明等资料。 

1、发行人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的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为员工

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具体情况如下： 

员工 

总数 
类型 

缴纳 

人数 

未缴纳

人数 
未缴纳原因 

1,322 

社会保险 1,292 30 
25 人退休返聘，4 人当月新入

职，1 人自行参保 

住房公积金 1,283 39 
26 人退休返聘，5 人当月新入

职，8 人未缴纳 

2、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足额缴纳对发行人持续经营的影响 

经测算，2024 年度，发行人未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的员工主要系退休返聘

和当月新入职人员，如发行人为全体符合条件的员工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则

需补缴社保金额 1.35 万元，需补缴住房公积金金额 2.07 万元，补缴金额合计 3.42

万元，补缴金额合计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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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测算，上述补缴金额较小、占发行人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较低；如发行

人为全体符合条件的员工缴纳社保、住房公积金，不会对发行人的持续经营造成

重大不利影响。 

3、发行人社保、住房公积金缴纳的合规性及受到处罚的风险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营业外支出明细，社会保险和

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等资料，并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网站进行查询。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因违反社保、住

房公积金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不存在因未足额缴纳社保、

住房公积金发生诉讼或仲裁的情形。 

（三）关于发行人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的情况 

1、关于发行人的劳务派遣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审计报告》，并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

了访谈。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

存在劳务派遣用工的情况。 

2、关于发行人的劳务外包情况 

本所律师查阅了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劳务外包单位签订的外包协议、劳务外包

费结算单据、相关劳务外包单位的资质证书等资料，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进行了检索。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2024 年度，发行人劳务外包采购金额为 1,198.05 万

元，除《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六）》《补充法律意见（八）》《补

充法律意见（十）》已经披露的外包单位外，发行人子公司湖州设备新增一家劳

务外包服务单位湖州市速诚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州速诚”）。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湖州速诚主要为湖州设备提供设备维修劳务外包服务，具体情况

如下： 

湖州速诚成立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注册地址为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东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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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适园西路 585 号-170，法定代表人为朱毫兵，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机械设

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通用设备修理；五金产品批发；

电子产品销售；金属制品修理；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电子、机械设备

维护（不含特种设备）；机械设备研发；电子元器件批发；机械零件、零部件销

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电气设备修理；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

安装、维修；电力设施器材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工业设计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股权结构

为朱毫兵持股 70%、赵豪强持股 29%、杨苏红持股 1%。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劳务外包单位系独立的经营实体，劳务外包单位

及个人与发行人及其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劳务外

包单位经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涵盖了其为公司提供劳务的内容，其实施外包的劳

务内容无需取得专业资质，发行人与其发生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本所认为，发行人劳务外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重大违法行为。 

（四）关于发行人的研发人员 

本所律师查阅了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报告期各期末的员工名册、工资表、社保

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明细及缴纳凭证，并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研发人员数量进

行了匹配，查阅了公司出具的情况说明，查阅了退休返聘研发人员的退休返聘协

议、所属研发项目资料及工资考勤表，查阅了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全部研发人员

的劳动合同，并与发行人的人力资源部门人员进行了访谈。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研发人员的数量、占比情况如下： 

时间 2024 年 12 月 2023 年 12 月 2022 年 12 月 

研发人员数量 152 164 158 

员工人数 1,322 1,372 1,193 

研发人员占比 11.50% 13.12% 13.24%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与其研发人员均签署了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合

同，退休返聘研发人员全职在发行人工作，系直接参与发行人研发项目的技术人

员。发行人不存在将未签订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合同的人员认定为研发人员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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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认为，发行人与其研发人员均签订了劳动合同或退休返聘合同，研发人

员聘用形式的计算口径与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员工人数口径一致。 

 

十一、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

格、实质条件仍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和要求，发行人不存在影响其股票公开发行并在主

板上市的法律障碍。发行人有关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报经中国证监会履行发行注

册程序后，发行人将可以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交易。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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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江顺精密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十一）》签署页）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单位负责人  姚思静 ______________ 

   

姚思静 ______________  姚培琪 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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